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课程考试大纲（试行）
课程名称：民主与法制             课程代码：40015               2018年4月版

第一部分    课程性质与设置目的
一、课程性质与特点
本课程是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职工素质工程项目的核心基础课程之一，它是一门注重实践，兼重理论，应用性较强的课程。本课程围绕着我国基本民主制度与法律制度，系统地介绍了作为中国公民的所享有的各项权利与应承担的义务，以及与劳动者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劳动保障制度、工会制度和相关的刑法、民法知识及其法律规定。
二、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设置本课程，为了使考生能够牢固掌握民主与法制的基本概念、相关的法律制度和实践方法，能够运用所学理论知识有效地进行维护自身权益的法律实践活动，为实现提升自身法律素养的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树立民主法制理念，了解我国民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学会用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提高学生自身法律素养。

本课程的重点章节是：第一编第一章 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第二章 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第二编第一章 基本的法治思想和理念，第三章 劳动基准法制度，第四章 劳动合同法，第六章 运用法律。
三、与本专业其他课程的关系
本课程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职工素质工程项目的基础核心课程，具有较强的实践性与综合性。对民主与法制的了解和掌握是一个现代合格公民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在各课程中具有独特的核心地位。
第二部分    考核内容与考核目标

第一编 民主

第一章 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选举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知识

识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性质和地位、组成、任期和职权

理解：人大代表的作用
（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本知识

识记：政治协商的性质、任务、主要职能、组成以及职权

理解：政协委员的作用

（三）我国选举制度的基本知识

识记：我国选举制度的基本原则

理解：选举监督的相关知识
（四）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识记：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的性质和特点、村委会和居委会的产生

理解：村委会和居委会的运作与监督
第二章    公民的权利与义务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的内涵，树立尊重他人权利的意识，学会正确处理权利和义务的关系。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公民的平等权
识记：公民的平等权的内涵

公民的平等权的种类

理解：有关公民的平等权的法律规定
（二）公民的参政权
识记：公民的参政权的内涵
理解：法律规定的公民参政的方式与渠道
（三）公民的人身自由和财产权
识记：公民的人身自由权的内涵

公民的财产权的内涵
理解：《宪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和财产权规定的具体内容
（四）公民的表达自由、通信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自由权
识记：公民的表达自由权的内涵

公民的通信自由权的内涵

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的内涵
理解：公民在行使表达自由、通信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自由权时应遵守的法律规定
（五）公民的劳动权和劳动者的休息权
识记：公民的劳动权的内涵

劳动者的休息权内涵
理解：如何运用法律手段捍卫公民的劳动权和劳动者的休息权
（六）公民的基本义务
识记：公民应履行的五项基本义务
理解：《宪法》对于五项基本义务的规定

（七）正确处理权利和义务的关系

识记：我国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特点

理解：公民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注意的三方面要求

要树立尊重他人权利的意识

第二编 法制

第一章 基本的法治思想和理念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法治的基本内涵与特征，掌握法治与人治、法治与法制之间的区别；同时，熟悉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理念，把握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和党的领导等概念的内在涵义与价值地位。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
（一）法治的基本知识
识记：法治的内涵
理解：法治的特征
应用：法治与人治的区别、法治与法制的区别
（二）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理念
识记：社会主义法治基本理念的具体内容
理解：依法治国的内涵与作用、执法为民的内涵与作用、公平正义的内涵与作用、服务大局的内涵与作用、党的领导的内涵与作用
第二章    劳动法的基本理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劳动关系的基本概念和劳动法的基本原则。了解劳动法的特征。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劳动关系
识记：劳动关系的概念
理解：劳动法调整的其他法律关系
（二）劳动法的特征
理解：劳动法的调整对象、劳动法的调整本位、劳动法的调整机制、劳动法的性质
（三）劳动法的基本原则
识记：倾斜保护劳动者的原则、协调劳动关系原则
第三章    劳动基准法制度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劳动法中所规定的工时制度，休息休假制度，工资制度，女职工与未成年工的特殊保护制度，社会保险制度。掌握其中的标准工时制度、工资形式、最低工资制度、禁止女工和未成年工从事的劳动范围、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的相关法律规定。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工时制度
识记：工作时间的种类、标准工作时间的规定
理解：休息休假的种类
（二）工资制度
识记：工资形式、最低工资制度的概念
      违反最低工资制度的法律责任
理解：最低工资制度的作用
（三）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保护制度
识记：禁止女职工从事的劳动范围
      女职工特殊保护的法律救济
      最低就业年龄
      禁止未成年工从事的劳动范围
理解：对女职工和未成年工保护的原因
      女职工的“四期”保护
      未成年工的登记制度
（四）社会保险制度
识记：我国的社会保险的分类
失业保险的适用范围
      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条件
      失业保险的给付期限
      工伤保险的适用范围
      工伤范围的认定
      工伤认定的程序
理解：养老保险待遇享受的基本条件
      劳动能力鉴定
      工伤保险的具体待遇
第四章    劳动合同法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劳动合同的概念、类型与特点，理解劳动合同的条款、作用、内容与实施，掌握劳动合同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的原理与方法。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劳动合同法总论
识记：劳动合同的概念
      劳动合同的种类
理解：劳动合同的作用
应用：劳动合同与其他合同的区别
（二）劳动合同的订立原则、形式和内容
识记：劳动合同订立的基本原则
      劳动合同的形式
      劳动合同应当具备的内容
理解：劳动合同可以约定的内容
应用：区分合同及其内容的有效性
（三）无效劳动合同
      识记：劳动合同无效的具体情形
      应用：无效劳动合同的处理
（四）劳动合同的履行和变更
      识记：劳动合同履行的原则
      理解：变更劳动合同内容应注意事项
（五）劳动合同的解除和终止
识记：解除劳动合同的方式
      劳动者可以随时或者立即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
      用人单位随时通知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
      终止劳动合同的条件
理解：经济性裁员
      经济补偿金
应用：禁止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
（六）劳动合同的特别规定
识记：集体合同的概念
      劳务派遣合同的概念
应用：集体合同的订立
      集体合同争议的处理
      劳务派遣中用工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的关系
第五章    与职工利益相关的其他法律制度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工会的定义和职能，了解工会的组织原则及权利义务。了解与职工密切相关的刑事法律制度的特点，理解与记忆每个相关罪名的定义。掌握与职工相关的民事法律，包括房屋产权、民间借贷以及婚姻家庭方面的制度，识记各个制度的重要定义，学会理解运用民事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工会的基本制度

识记：工会的定义、职能和组织原则

理解：工会的权利和义务

      工会在维护职工民主权利方面的作用

      违反《工会法》所要承担的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

（二）与职工密切相关的刑事法律

识记：重大责任事故罪、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     作人员行贿罪、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强迫职工劳动罪、恶    意欠薪罪的定义

理解：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结果要件

      构成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罪的行为要件

      构成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的行为要件

      构成强迫职工劳动罪的行为要件

      构成恶意欠薪罪的主体要件及减轻处罚情节

 （三）与职工密切相关的民事法律

识记：小产权房、廉租房的定义

      民间借贷的定义与种类

      法定继承、遗嘱继承、遗赠扶养协议的定义

      丧失继承权的情形

      结婚的必备条件、禁止条件

      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的情形

理解：房屋产权登记的重要性

      小产权房的弊端

      法定继承、遗嘱继承和遗赠扶养协议三者之间的关系

第六章    运用法律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守法意识的内涵、意义，掌握自觉树立守法意识的方法和途径；了解举证责任的内涵和法律性质，掌握刑事、民事以及行政法律关系下各自的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规则；了解政府的行政执法；掌握行政许可审批流程和行政处罚的基本原则；了解法院的职权和审判制度，掌握一般民事诉讼程序；了解法律咨询，掌握法律咨询的途径和方式。
注意：本章中，有关《民事诉讼法》以2012年8月31日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为准。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在工作和生活中遵守法律
识记：树立自觉守法意识的方法
举证责任和举证责任分配的区别
刑事举证责任分配规则
            民事举证责任分配规则
            行政举证责任分配规则
理解：法治的内涵
      自觉守法的内涵和意义
举证责任的概念和意义
      举证责任的法律性质
应用：证据的三个基本特性
      保留证据
（二）了解政府的行政执法
      理解：基层政府的职能以及各职能实现的途径
      行政许可制度的内涵和许可审批流程
      行政处罚制度的内涵和原则
应用：理解和掌握行政程序中的公民权利
（三）如何运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
理解：法院的职权
      审判制度
      了解法律咨询的技巧
应用：一般民事诉讼程序
            法律咨询的途径和方式
第三部分  有关说明与实施要求
一、考核目标的能力层次表述
本课程的考核目标共分为三个能力层次：识记、理解、应用，它们之间是递进等级的关系，后者必须建立在前者基础上。其具体含义为：
识记：能知道有关的名词、概念、知识的含义，并能正确认识和表述，是低层次的要求。
理解：在识记的基础上，能全面把握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能掌握有关概念、原理、方法的区别与联系，是较高层次的要求。
应用：在理解的基础上，能运用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联系学过的多个知识点分析和解决有关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是最高层次的要求。
二、指定教材
    《民主与法制》，郭殊主编，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三、自学方法指导
1、在开始阅读指定教材某一章之前，先翻阅大纲中有关这一章的考核知识点及对知识点的能力层次要求和考核目标，以便在阅读教材时做到心中有数，突出重点，有的放矢。
2、在了解考试大纲内容的基础上，根据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在阅读教材时，要逐段细读，逐句推敲，集中精力，吃透每一个知识点，对基本概念必须深刻理解，对基本理论必须彻底弄清，对基本方法必须牢固掌握，并融会贯通，在头脑中形成完整的内容体系。
3、在自学过程中，既要思考问题，也要做好阅读笔记，把教材中的基本概念、原理、方法等加以整理，这可从中加深对问题的认识、理解和记忆，以利于突出重点，并涵盖整个内容，可以不断提高自学能力。同时，在自学各章内容时，能够在理解的基础上加以记忆，切勿死记硬背；同时在对一些知识内容进行理解把握时，联系实际问题思考，从而达到深层次的认识水平。
4、为了提高自学效果，应结合自学内容，尽可能地多看一些例题和动手做一些练习，以便更好的理解、消化和巩固所学知识，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做练习之前，应认真阅读教材，按考核目标所要求的不同层次，掌握教材内容，在练习过程中对所学知识进行合理的回顾与发挥，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解题时应注意培养逻辑性，针对问题围绕相关知识点进行层次（步骤）分明的论述或推导，明确各层次（步骤）间的逻辑关系。
四、社会助学的要求
1、应熟知考试大纲对课程提出的总要求和各章的知识点。
2、应掌握各知识点要求达到的能力层次，并深刻理解对各知识点的考核目标。
3、辅导时，应以考试大纲为依据，指定的教材为基础，不要随意增删内容，以免与大纲脱节。
4、辅导时，应对学习方法进行指导。提倡“认真阅读教材，刻苦钻研教材，主动争取帮助，依靠自己学通”的方法。
5、辅导时，要注意突出重点，对考生提出的问题，不要有问即答，要积极启发引导。
6、注意对应考者能力的培养，特别是对自学能力的培养，要引导考生逐步学会独立学习，在自学过程中善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7、要使考生了解试题的难易与能力层次高低两者不完全是一回事，在各个能力层次中存在不同难度的试题。
8、助学学时：本课程共5学分，建议总课时不少于90学时，其中助学课时分配如下：
	章次
	课 程 内 容
	助学学时

	第一编 第一章
	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12

	第一编 第二章
	公民的权利与义务
	12

	第二编 第一章
	基本的法治思想和理念
	6

	第二编 第二章
	劳动法的基本理论
	6

	第二编 第三章
	劳动基准法制度
	12

	第二编 第四章
	劳动合同法
	18

	第二编 第五章
	与职工利益相关的其他法律制度
	12

	第二编 第六章
	运用法律
	12

	总  计
	90


五、关于命题考试的若干规定
1、本大纲各章所提到的内容和考核目标都是考试内容。试题覆盖到章，适当突出重点。
2、试卷中对不同能力层次的试题比例大致是：“识记”为30%、“理解”为40%、应用为30%。
3、试题难易程度应合理：较易、中等难度、较难。较难部分比例不超过30%。
4、本课程命题采用的基本题型：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简答题、案例分析题。
5、采用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90分钟。

6、采用百分制，60分及格。
六、题型示例
（一）单项选择题
  根据我国现行《宪法》规定，享有修宪权的主体是 

A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B.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 C.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 D.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

（二）多项选择题
我国《宪法》规定，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哪些机关可以依法对公民的通信进行检查？
A.公安机关 B.检察机关 C.审判机关 D.安全机关
（三）简答题
法制与法治的区别主要体现在那些方面？
（四）案例分析题
      请结合呼格吉勒图案的纠错进行分析。（具体案情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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